福州市粮食局否定报备制度
为了加强局机关行政管理，改进作风，提高工作效能，防止出现滥用职权、违章办事等错误行为。经研究，特制定本制度。

一、局机关工作人员对其管理和服务相对人的要求或申请事项认为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应先进行解释说明，在职权范围内予以否定或决定不予办理的，应向本处室领导口头报备。

二、经办处室领导对超过自己职权范围和无法把握准确处理的事项，予以否定或决定不予办理的，应在2个工作日内向分管的局领导口头报备。局领导认为有必要的，经办处室应在3个工作日内以规范的文书向局领导或上级机关报备。

三、局分管领导应对经办处室否定报备的事项予以审查，及时进行指导，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局机关效能办接到相关的投诉时，可以要求经办的处室在3个工作日内书面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应的材料，并将办理结果向投诉人书面反馈。对于复杂问题可以报请局分管领导召开协调会议研究解决。
五、对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按照《福州市机关工作人员效能告诫暂行办法》的有关条款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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